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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金宇 公告编号：临

2017-082

债券代码：

136016

债券简称：

15

赛轮债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9.5亿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赛轮（越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赛轮越南” ）增资。 增资完成后，赛轮越南注册资本将增至约22,212万美元，

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7-073）。

近日，经有关部门核准，赛轮越南已完成变更登记工作，增资金额已实际到位，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

中文：赛轮（越南）有限公司

英文：SAILUN（VIETNAM）CO.,LTD

2、法人代表：刘燕华

3、注册地址：越南西宁省鹅油县福东乡福东工业园

4、注册资本：4,873,671,509,312越南盾（相当于222,119,370.87美元）

5、企业类型：独资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轮胎的生产经营；天然橡胶技术研究等

特此公告。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2017-091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进行重大调整，预计调整后的重组方案仍然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

21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1月21日、2017年

11月28日、2017年12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发布的停牌公告及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积极与本次

重组相关方沟通，细化调整后的重组方案，相关中介机构继续积极推进尽职调查、审计和

评估等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

票自2017年12月1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冀东水泥2011年公司债券、2012年公司债券不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公司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将及时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公告。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尚存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农业 公告编号：

2017-129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康农业” ）于2017年12

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集团” ）的函告，获悉于

2017年12月6日，鹏欣集团按照与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的股票

质押业务约定，将其持有的部分大康农业的股票质押给国开证券，并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

手续； 于2017年12月7日， 鹏欣集团按照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吴证

券” ）的股票质押业务约定，将其持有的部分大康农业的股票质押给东吴证券，并办理了

相关股权质押手续。

有关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

用途

鹏欣集团 是 8,400,000

2017年12月

6日

2018年6月

29日

国开证

券

0.85%

业务约

定

鹏欣集团 是 7,000,000

2017年12月

6日

2018年7月3

日

国开证

券

0.71%

业务约

定

鹏欣集团 是 22,000,000

2017年12月

7日

2018年4月9

日

东吴证

券

2.22%

业务约

定

鹏欣集团 是 22,000,000

2017年12月

7日

2018年11月

9日

东吴证

券

2.22%

业务约

定

（二）截至本公告日，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

例（%）

其中：质押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

鹏欣集团 992,478,300 18.09 721,066,632 13.15

二、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二）《告知函》；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17-045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

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16-010号《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告》。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一）公司于2017年9月8日购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D-1款”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

12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6）。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7年12月8日收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30,000万元，并收到存款

收益318.50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31,000万元，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授权使用剩余额度为39,000万元。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636

证券简称：

*ST

爱富 公告编号：临

2017-056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7年12月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2月8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由董事长徐忠伟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提请于2017年12月27日在上海召

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636

证券简称：

*ST

爱富 公告编号：

2017-057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2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2月27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39号上海建国宾馆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27日

至2017年12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

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

2.02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交易对方 √

2.03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标的资产 √

2.04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交易方式 √

2.05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交易价格 √

2.06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期间损益安排 √

2.07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和违约责任

√

2.08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盈利承诺及补偿 √

2.09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超额业绩奖励 √

2.10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其他约定 √

2.11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交易对方 √

2.12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标的资产 √

2.13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交易方式 √

2.14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交易价格 √

2.15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期间损益安排 √

2.16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和违约责任

√

2.17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

3

关于《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

7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8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相关填补措施

的议案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事宜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所有议案已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的下述公告：

（1）关于第1、4、9项议案，请见本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披露的《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63；

（2）关于第5项议案，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披露的《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8；

（3）关于第2、3、6、7、8项议案，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披露的《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第十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4。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3、4、5、6（及其子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9（及其子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9（及其子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华谊（集团）公司、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36 *ST爱富 2017/12/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会议集中登记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上午9点—下午4点。

2、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纺发大厦4楼（靠近江苏路，地铁2号线、11号线

江苏路站4号口出，临近公交车有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3、联系电话：021-52383315

4、传真：021-52383305

5、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证券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请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

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单位的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但须附上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的复印件，并在显著位置标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六、 其他事项

1、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250号A805室

邮编：200235

联系人：何兰娟 顾珍萍

联系电话： 021－64823549

传真： 021－64823550

2、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2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

案

2.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2.02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交易对方

2.03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标的资产

2.04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交易方式

2.05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交易价格

2.06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期间损益安排

2.07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相关资产办理权属

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08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盈利承诺及补偿

2.09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超额业绩奖励

2.10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其他约定

2.11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交易对方

2.12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标的资产

2.13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交易方式

2.14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交易价格

2.15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期间损益安排

2.16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相关资产办理权属

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17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3

关于《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及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

案

5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议

的议案

6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补充协议

（二）的议案

7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8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

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134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8月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3名激励对象发生离职情况，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以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将对上

述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7年8月4日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81）。 张应华为上述3名激励对象中1人，由于其个人原因未能办理回购

事宜，其应予以回购的3万股股票暂缓回购。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17年12月8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5万股

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将于2017年12月12日予以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

相关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 减 （+,

-）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93,510,040 54.4890 -45,000 293,465,040 54.485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5,149,293 45.5110 0 245,149,293 45.5148

股份总数 538,659,333 100.0000 538,614,333 1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137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质平移至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全筑装饰” ）于2017年4月设立，主要从事装饰装修施工业务。 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全筑装饰，是从公司

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出发，进一步对公司现有的业务架构、管理体系进行规划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完善。 全

筑装饰将逐步承担公司现有的建筑装饰业务，使公司业务结构、组织架构等更加清晰，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

稳定的发展。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34）。

截至目前，公司已将施工资质即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和设计资质即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平移至全筑装饰。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136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12月

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8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由董

事长朱斌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通过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合同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与湖南九华东方酒店有限公司签订了《南省湘潭市东方九华索

菲特酒店室内装饰、外立面装饰及机电系统设计、采购、供应及安装工程（EPC）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调整研发费用归集方法的议案》。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9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119号）、《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国

科发火〔2016〕32号）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

通知》（国科发火〔2016〕195号），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公司对2015年、2016年、2017年研发费用归集按照税

法规定予以整改。

公司对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10月会计账簿相关科目进行调整，研发费用支出进行重分类归集，设

专项会计科目核算。 本次调整不影响各报告期会计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135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全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全筑装饰” ）近日与湖南九华东方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东方” ）签订了《湖南省湘潭市东方九

华索菲特酒店室内装饰、外立面装饰及机电系统设计、采购、供应及安装工程（EPC）合同》。九华东方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一、审议程序

2017年12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合同的议

案》。 本次合同签订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九华东方酒店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95461104N

2、法定代表人：郑泽坤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2年5月24日

5、公司住所：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1号

6、经营范围：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路九华东方索菲特大酒店建设与管理（上述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工程名称：东方九华索菲特酒店室内装饰及机电系统工程承包（EPC）。

2、工程地点：湖南省湘潭市。

3、工程承包范围及方式：湘潭九华度假酒店项目室内装饰、外立面铝合金门窗及机电系统的设计、采购、

设备安装、调试和保修服务等，即EPC/交钥匙工程。

4、合同价：人民币4.5亿元。

5、合同周期：承包人确保酒店开业时间不晚于2018年12月26日，直至保修期满止。

6、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涉及的项目开工实施已临近年底， 故对公司2017年业绩无明显影响。 项目确认收入及利润将在

2018年业绩中体现。

本次合同签订后，公司不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交易方形成依赖，亦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由于项目的开工、实施和竣工受到甲方等实际情况的影响，不排除存在尚未预见的不利因素。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股票代码：

000059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3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于2017年12月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2017年

1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共计9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春建先生主

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该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增加向中国工商银行申请不超过3.5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授信期限1年。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

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该事项需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本次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参会的3名关联董事李春建、许晓军、杜秉光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6名非关联董事

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增加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055）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股票代码：

000059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4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7日和2017年5月10日分别召开五

届五十六次董事会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具体内

容详见2017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报告》（公告

编号：2017-009）。

现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增加公司与关联方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盘锦辽河化工集

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辽宁北化鲁华化工

有限公司、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共计74,560万元，占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99%。

本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于2017年12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2017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与会的关联董事李春建、许晓军、杜秉光回避表决，非关联董

事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未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17年

1-11月实

际交易金额

2017年原

预计金额

追加金额 备注

采购商

品 / 接

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委托加工产

品回购

117,008.86 90,000.00

35,

000.00

原油价格上

涨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

化学品、备件 31,676.54 24,380.00 9400.00

产品采购

数量增加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氮气 6,624.16 6,000.00 1700.00

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化学品 486.36 185.00 460.00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冷凝液 1220.51 100.00 1200.00

合计 -- 157,016.43 120,665.00 47,760.00 --

向关联

人销售

产 品 、

商品

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

尿素、ABS树

脂等

10,076.73 9,000.00 1100.00

产品价格上

涨

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尿素等 52,334.93 45,000.00 7,500.00 销量增加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碳五、蒸汽等 18,517.83 20,400.00 1,100.00 销量增加

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聚乙烯、聚丙

烯等

45,871.87 36,000.00

12,

000.00

聚烯烃产品

价格上涨

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

公司

苯乙烯、丁二

烯等

59,899.83 58,000.00 5,100.00

产品价格上

涨

合计 186,701.19 168,400.00 26,800.00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春建

注册资本：258,803万元

主营业务：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一统河北路415号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293,044万元，净资产990,197万元，营业收入2,927,568万元，净利润

170,983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441,507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3,269,739万元，净资产1,089,700万元，营业收入2,983,580万元，净

利润135,809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64,80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盘锦辽河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齐洪勤

注册资本：57万元

主营业务：化肥、化工原料贸易

住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区红旗大街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7,506万元，净资产-317元，营业收入33,849万元，净利润331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279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20,579万元，净资产438万元，营业收入44,010万元，净利润533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9,116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郜永胜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主营业务：环氧乙烷、乙二醇、乙醇氨、液氧、氮气液氩生产销售

住所：辽宁盘锦双台子区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49,829万元，净资产18,297万元，营业收入141,088万元，净利润-18,

137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668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154,794万元，净资产15,946万元，营业收入152,111万元，净利润-2,

839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42,74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四）西安北方惠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邱吉昌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户县余下镇

企业注册资金：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树脂、涂料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80,098万元，净资产155,396万元，营业收入197,687万元，净利润14,

86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3,031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391,244万元，净资产166,542万元，营业收入148,265万元，净利润11,

14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273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五）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黄健

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盘锦精细化工产业园区

企业注册资金：30,000万元

主营业务：精碳五、聚合级异戊二烯、间戊二烯、轻碳九、精双环戊二烯等。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2,771万元，净资产30,169万元，营业收入28,667万元，净利润-1,234万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069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50,731万元，净资产32,584万元，营业收入38,137万元，净利润2,267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68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六）辽宁锦禾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冯岩枫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PVC门窗、塑料建材及配套辅件制造；化肥销售；化肥连锁陪送等

住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号街七号路8甲1号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31,798万元，净资产937万元，营业收入91,638万元，净利润88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00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39,309万元，净资产562万元，营业收入86,446万元，净利润-375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3,050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七）广州北方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柴伟

注册资本：500万元

主营业务：甲苯二异氰酸酯（TDI）、PVC、涂料用硝化棉、华锦聚烯烃产品（PE、PP、PS、ABS）、乙醇胺、

乙二醇

住所：广州市增城永宁街凤凰北横路242号七层707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4,620万元，净资产1,183万元，营业收入65,820万元，净利润298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32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6,505万元，净资产1,274万元，营业收入63,641万元，净利润297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479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八）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张恒志

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企业注册资金：柒亿肆仟玖佰贰拾万元

主营业务：橡胶生成与制造。

截至2016年末，该公司总资产157,567万元，净资产47,452万元，营业收入47,419万元，净利润-21,21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327万元。

截至2017年11月，该公司总资产163,450万元，净资产30,306万元，营业收入57,464万元，净利润-17,

285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17,16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下属子公司。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该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 无国家规定标准的按照行业价格标准；无

可适用的行业标准的按所在地市场价格执行。 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为多年形成，并且为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须。 按照双方已签署协议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交易定价方式依据公开市场价格，公平、

合理，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关于增

加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相关资料，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1、公司增加的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交易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和服务均

符合各方的标准要求，促进了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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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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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于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50召

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

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星

期二）15：00至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20日（星期三）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7年12月20日（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054）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有效身份证件进行

登记；其他自然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者的有

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的，应持深圳证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应持深圳证券账户卡、自然人股东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3）股东可以到公司现场登记，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信函或传真

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相关证件、授权委托书等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2、现场会议登记地点：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17年12月27日8：00-11：00。 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须在2017年12月26日

16：3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维良

联系电话：0427-5855742� � 0427-5856743

传真：0427-5855742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1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提示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59” ，投票简码为“华锦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12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2月2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

2017年12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加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注：1、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代表

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2、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

位公章。

3、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赞成、反对、

弃权）进行表决。


